
 

 

 

珠江三角洲区域 
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文件 

 

粤珠气发〔2010〕1 号 

 

 

 

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议事规则》业经第

一次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经省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议事规则 

 

 

（代章） 

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主题词：环保  大气  联席会议  议事规则   通知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0 年 2 月 24 日印发 



 

附件 

 

第一条  根据《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的有

关规定，省政府建立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

度。为确保联席会议高效、有序、公平，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制订本议事规则。 

第二条  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以分管副

省长为第一召集人，第二召集人为省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省

环境保护厅主要负责人，成员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九个地级以上

市政府主管市长，以及省环境保护厅、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

化委、科技厅、公安厅、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

农业厅、物价局、工商局、海洋渔业局、质监局、广东银监局、

人行广州分行、南方电监局、省气象局、广东海事局等 27 个单

位有关负责人。 

联席会议下设区域大气质量科学研究中心，科学研究中心设

在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第三条  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议事范围

包括： 

（一）检查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情况，组织考核区

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二）定期通报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实施进展、大气环

境质量、重大建设项目等情况； 

（三）协调解决跨地市行政区域大气污染纠纷； 

（四）协调各地、各部门建立区域统一的环境保护政策。 

第四条  省环境保护厅负责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包括： 

（一）协助联席会议统一协调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 

（二）指导、协调和监督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整治计划

实施； 

（三）负责编制年度工作报告并提交联席会议审议； 

（四）向省领导和联席会议成员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五）负责与成员单位联络； 

（六）承办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区域大气质量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为联席会议提供

大气污染防治决策的科学支撑，包括： 

（一）编制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和各城市大气污染

削减总量分配方案； 

（二）编制区域大气污染治理计划，提供和推荐大气污染控

制技术方案，统一技术标准； 

（三）为联席会议起草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或地方法规）备

选草案； 

（四）跟踪及评估政策执行情况，及时给联席会议提供反馈

                                                                                                    



 

意见和修正措施； 

（五）进行区域大气质量预测模型研究，逐步建立区域内重

大空气污染事件预警机制； 

（六）指导建立和完善区域大气质量自动监控体系； 

（七）定期召开技术研讨会和交流会，并向联席会议提交最

新研究成果和相关建议； 

（八）负责建立专家咨询制度，邀请国内外大气污染防治的

知名专家，组成专家咨询组，为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决

策和管理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九）承办联席会议及召集人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遵行协商

统筹、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权责对等的协调原则。 

第七条  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分年度会

议、专题会议。 

年度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席方能举行。可以就珠

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专题问题召开专题会议，专题会议只

需部分成员出席。 

第八条  会议一般由第一召集人召集并主持，也可委托其他

召集人召集和主持。 

议题涉及非成员单位的，必要时可通知非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派员列席。 

如参加人员因公、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出席的，应事先向召

                                                                                                   



 

集人请假并委托他人参加。 

第九条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有权提交需要讨论的议题，由

会议召集人确定议题。  

经过筛选后的议题，如涉及技术性议题可以委托科学研究中

心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提交备选方案。 

对于重大决策，有关成员单位要在会议召开前进行必要的协

商、征求意见和调研论证，然后再把议题提交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条  会议议事时，应由提出议题的成员单位就议题作简

要说明。会议主持人要根据讨论情况进行归纳集中，由联席会议

召集人决定是否进入表决机制。 

采用绝对多数通过表决，即做出决定或决议时贯彻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对争议较多的问题，可暂缓做出决定，待深入调查

后再行商议。 

对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必要时可在下次会议

上再行提出讨论。 

第十一条  经过表决后生效的方案具有行政执行力，由具体

的参加主体（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或非成员单位）负责落实，并制

定详细实施方案。 

联席会议由省环境保护厅负责草拟会议纪要，报省政府办公

厅审核后，经召集人签发后发至成员单位。 

相关单位按会议纪要要求落实会议要求，并把落实情况定期

报省环境保护厅汇总。 

                                                                                                    



 

                                                                                                   

第十二条  实施方案通过后，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根据各

个方案的性质，联席会议自身或者委托科学研究中心对各个地级

市进行监督管理并进行效果评估，并向联席会议汇报。 

第十三条  联席会议根据科学研究中心的评估报告，对各个

参加主体—地方政府进行政绩考核,并实行问责制。 

第十四条  本议事规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依照省

政府相关会议规范执行。 

 

 

 

 

               

 

 

 

 

 

 

 

 

 

 


